
记者近日从国家税

务总局了解到，陕西延

安、浙江宁波、福建龙岩、

四川德阳等地税务部门

当日向社会曝光了4起

依法查处的骗享税费优

惠偷税案件，涉及骗享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税费优

惠和小微企业所得税优

惠。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税费优惠
不容骗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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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都市报》 陈丹萍 姚雅莺

现实生活中，父母仅需承担对子女

抚养至成年的义务，但如果子女已成年

却无独立生活能力，能否向父母继续主

张抚养费？

近日，福建永春县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特殊抚养费纠纷案件：康小某是一级

智力残疾，因父亲以“已成年”为由拒

付抚养费，遂诉至法院。法院认为，父

母对无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仍负

有法定抚养义务，最终调解父亲每月支

付1500元抚养费，直至孩子恢复民事行

为能力。

案件回顾：

夫妻俩离婚 儿子成年但有智力残疾
康某、涂某两人为夫妻关系，双方

于2006年生育一子，取名康小某。康小

某系一级智力残疾，生活依赖家人照料。

2025年3月，涂某以夫妻感情破裂

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康某离婚，康小

某由其抚养，康某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

元直至孩子恢复民事行为能力。

康某辩称，其同意离婚，但康小某

已年满18周岁，系成年人，无需再支付

抚养费。

承办法官认为，父母有教育、保护

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未成年子女

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

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康小某虽已成

年，但系一级智力残疾，无法维持正常

生活，其享有获得抚养费的权利。经过

法官的耐心释法，康某同意康小某由涂

某抚养，其自愿每月支付抚养费1500元

直至孩子恢复民事行为能力。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父母对婚

生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法定的，即使父母

离婚，婚生子女仍享有接受父母抚养的

权利。这种权利不仅被赋予未成年人，

对于不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而

言，抚养费也是确保他们未来一段时间

内正常生活的重要保障。

说法：

无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如何认定
那么，不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

子女是如何认定的？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

的成年子女 （即已年满十八周岁但尚在

接受高中、职高等教育，若成年子女接

受的是大学及以上教育，则父母无抚养

的法定义务，此时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抚

养属于道德义务，不具有法律强制性）；

一种是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

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

女 （通常是成年子女因身体残疾、重大

疾病等导致无法维持正常生活，或是精

神障碍、严重心理疾病等精神方面的原

因导致无法独立生存。对于成年子女有

生活劳动能力但因主观惰性而无法维持

生活的，如好吃懒做，父母并不承担抚

养责任）。对于这两种情况的成年子女，

其父母或监护人仍然有义务提供必要的

抚养支持。

本案中，康小某一级智力残疾，日

常生活需要专人负责照顾，属于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情况，

康某作为康小某的父亲，应支付抚养费

直至康小某恢复行为能力为止。抚养费

不仅包括生活费，还包括医疗费及其他

费用，且若原抚养费不足，还可依据民

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请求法院调整标

准。另外，父母对无独立生活能力子女

的抚养是法定的，父母不得以“子女姓

氏变更”“探望权受阻”等理由拒付抚养

费。

《工人日报》卢越

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

广电总局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合

成内容标识办法》将于2025年9月1日

起正式施行，该办法要求用户发布AI生

成合成内容时主动声明并进行标识，网

络信息内容传播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

施，规范生成合成内容传播活动。

用户发布的内容被平台判定为AI

生成，用户因此被禁言，合理吗？日前，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网络服

务合同纠纷案。

案情回顾：
原告为涉案平台用户，被告为涉案

平台运营者。原告在平台上发布了“如

果你对学车感兴趣的话并且以后打算开

车的话，可以在你最清闲的一个假期完

成它……”，该内容被涉案平台判定为

“包含AI生成内容但未标识”的违规情

况，涉案平台作出将该内容隐藏并将用

户禁言一天的处理。后原告进行申诉未

成功。

原告主张，其并未使用AI创作，被

告的行为违约，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撤销

隐藏涉案内容和禁言账号一天的违规处

理，并在后台系统中删除违规处理记录。

被告称，涉案平台规范中明确规定，

“创作者在发布包含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时，应主动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

标签进行声明，未主动声明的内容，平台

将采取适当措施进行流量限制并添加相

关标识。”原告发布的内容经机器识别为

“包含人工智能生成”，经过人工复核，认

定该内容缺乏明显的人类情感特征。被

告作为网络服务提供方，有权自行选择

合理、必要的方式和技术，请求法院依法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中，被告发布

了社区公告载明“创作者在发布包含

AIGC生成的内容时，应主动使用标识，

帮助读者进行区分。对发布时未主动声

明的内容，平台将采取适当措施进行流

通限制并添加相关标识”“未经标签声

明，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构成违

规”。被告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对涉案内

容是否属于AI生成合成内容进行审查

和处理。

同时，被告既是算法工具掌控方又是

结果判断方，应就该事实进行合理举证或

解释说明。虽然被告在该案中提供了算

法的备案信息，但未对涉案内容属于AI

生成合成的判断依据和结果作出合理解

释，应对其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对涉案

账户的处理行为承担违约责任。

最后，法院判决被告展开对于涉案

内容的隐藏，删除在后台的违规处理记

录。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目前，

该案判决已生效。

以案说法：
网络内容服务平台有权利用算法工

具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是否使用AI生成合

成进行审查和处理。若网络内容服务平

台判定用户发布的内容为AI生成合成，

用户需要提供证明该内容系人类创作的

初步证据，法院可结合创作形式、内容、

载体等因素综合调整用户的举证责任，

并认定证据的证明效力。

网络用户提供初步证据后，网络内

容服务平台应举证证明其使用算法工具

进行判定的正确性或进行必要限度的解

释说明，网络内容服务平台不得仅以涉

及商业秘密为由规避该义务。

为何我的回答被平台判定为AI生成？
法院：平台需对判定结果进行适度的解释说明

成年子女
也能索要抚养费？

成年子女
也能索要抚养费？

通讯员 林慧慧

隔夜酒后未醒酒的驾驶员，无偿搭

载工友上班，途中闯红灯撞上超载货车，

造成未系安全带的工友九级伤残，责任

如何划分？

近日，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审结

这样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案情回顾：
2023年11月17日晚，刘某鱼在家

饮酒后休息。次日清晨，尚未醒酒的他

无偿搭载刘某树等4名工友前往工地。

行驶至交叉路口时，刘某鱼闯红灯，

与顾某驾驶的超载货车发生碰撞，造成

两车受损与未系安全带的刘某树受伤，

其他同乘乘客因系了安全带并未受伤。

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认定刘某鱼负事故主要责任，顾某负

次要责任。经鉴定，刘某树构成九级伤

残。

据悉，顾某驾驶的货车挂靠于众某

公司，并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

业三责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因赔

偿协商未果，刘某树诉至法院，要求刘某

鱼、顾某、保险公司及众某公司赔偿各项

损失共计361138.8元。

法院审理认为，刘某鱼无偿搭载刘

某树等人构成“好意同乘”。但根据民法

典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无

偿搭乘人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应减轻赔偿责任，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

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刘某鱼饮酒后驾

车且闯红灯导致本次事故，其行为属于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严重行为，不能

因好意同乘减轻赔偿责任。同时，刘某

树未系安全带的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的规定，客观上导致自身损害扩大。

依据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法院

综合考虑各方过错程度，酌定刘某鱼承

担45%责任、顾某承担30%责任、刘某树

承担25%责任。

法官说法：
“好意同乘”减责需严格满足无偿、

非营运、无故意、无重大过失条件。本

案中，刘某鱼饮酒后驾车并闯红灯导致

事故发生，不能减轻责任，应承担主要

责任。刘某树未系安全带，也需承担部

分责任。为了让好事不变坏事，对供乘

人而言，要始终将遵守交通规则放在首

位，谨慎驾驶；对于搭乘人来说，应自觉

做好安全防护，搭乘安全车辆并尽注意

义务。

隔夜酒驾送工友出事故

法院：“好意同乘”因重大过失不减责


